
申报材料说明
一、项目申报表填写说明
填写前请认真阅读《泰兴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泰兴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实施细则》及申报通知要求。
1.项目名称要如实说明项目内容，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无误；
2.资金申请额度不得超过《细则》中规定的最高限额；
3.申报单位名称必须与组织机关代码证登记的名称一致，不得用简称，个人需填写身份证号码；
4.项目（作品）基本情况简介原则上控制在600字以内。
 二、佐证材料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1条需提交申报国家、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资料原件和获得国家、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证明；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2条需提交申报国家、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资料原件；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3条需提交泰州市级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通知原件及授牌照片；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4条需提交企业入库税收证明原件；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5条需提交国家有关部委和省有关部门文化品牌认定文件原件；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6条需提交承办展览活动单位的邀请函原件和参加展览活动的获奖证书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7条需提交国家有关部委评定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文件原件及授牌照片；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8条需提交招引项目合同文本复印件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9条
1.作品类条款需提交以下资料：
（1）新创作品原件
（2）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歌曲还需提供音像资料或演出照片 

2.其他类条款需提交以下资料：
（1）个人专场演出及书画美术摄影展需提交演出或展览照片（影像资料）及主办单位邀请函
（2）非经营性博物馆（艺术馆）需提交免费开放相关佐证资料
（3）地方优秀历史文化研究课题成果原件
（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项目资料
《通知》中项目申报范围和条件第10条需提交以下资料：
（1）重大活动活动照片或影像资料；
（2）重要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建设项目合同复印件、验收报告等资料；
（3）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实施方案、建设项目合同复印件、验收报告等资料；
三、其它要求
1.申报材料按序排列并制作目录，A4规格装订成册、一式四份；并同时提交电子档。
2.佐证材料除注明提交原件外，其他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并交验原件。
3.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原创歌曲需由市文联推荐并加盖公章；历史文化研究课题需由市政协科教文卫专委推荐并加盖公章；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需由市文化馆推荐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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